【问题探讨】

“知识付费”不是名人圈钱的法外之地

(一院林派锋推荐，2017年6月9日)

推荐理由：“知识付费”的圈钱乱象让不少明星与大众悄无声息地建立起不平等的娱乐交易，以知识付费这样的伪命题再通过“明星效应”造势，让更多人在其中混水摸鱼，实现快速盈利。通过平台问答出现明星借知识付费模式的“圈钱”乱象，到底有没有人管呢？在大力倡导关注法制社会的今天，一旦出现损害不特定公众权益问题时，所有人会不会又是无动于衷？而相比所谓的知识问答，提问者更关心八卦的现实不禁使之充斥娱乐大众、消费明星的商业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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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知识付费”，或许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在此类平台上最为热门的提问，更多关乎娱乐八卦。更糟的是，“明星效应”的影响，可能让粉丝和“爱豆”在一问一答中，达成极其不公平的“交易”。明星效应让“知识付费”平台实现快速盈利

　　互联网经济风起云涌的年代里，盈利模式始终是核心问题。在蓬勃兴起的新媒体环境之下，为了能够尽快变现，许多曾经闻所未闻的模式都以“创新”的名义粉墨登场，比如，时下大热的“知识付费”。

　　很难想象，王思聪靠“熟能生巧”四个字回复“如何鉴定绿茶婊”这样的问题能够在和平台进行分账后，依然净获8万人民币收益。这已经不是王思聪第一次通过在线问答模式挣钱了，去年在号称知识平台的“分答”app开通之际，王思聪一口气回答了32个问题，获利17万元。然而，“分答”一夜爆红后突然消失了47天，回归之际，投资人的名单里已经添了王思聪的名字。

互联网付费问答平台的盈利模式很大程度依赖于用户对回答者的好奇，而明星效应几乎是最符合的变现模式。逐利要求决定了“有问必答”的模式，但对提问者对问题类型并没有限定，对回答者的答案也并无干预。所以，除了王思聪之外，郑爽回应对前任的看法因为设限付费，引来诸多人花钱围观；锤子科技CEO罗永浩的问答定价也由500涨到了2000；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进行创业解答也受到热捧。一时间，“知识付费”似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分答、微博问答、知乎live、得到等一系列平台争先涌入，“分答和知乎必有一战”的舆论也透露着互联网经济新风口。
　　“知识付费”是个伪命题，提问者更关心八卦

　　实际上，今天问答平台中的问题大都与知识没有太大关系，娱乐八卦、明星隐私是最具吸引力的问题。有不少媒体批评，今天的“知识付费”刚刚起步已经沦为娱乐附庸，但更令人担忧的是，所谓的“知识付费”很可能是个伪命题。在讨论互联网问答平台中“知识付费”模式前，首先有必要界定一下知识本身的定义。

　　纵观各大平台的问答内容，即便是所谓“专家解答”的专业问题，也仅仅是类似培训机构性质的咨询类服务，在今天高端咨询业如火如荼的同时，互联网不过是复制了传统咨询业模式后，新辟了零售市场。在消费这些专家解答时，或许有必要自己解答的问题是：我们花钱买的真的是知识吗？还是不过一支贴上了知识标签的安慰剂？

　　和曾经被寄予推进民主化期待的博客、微博类似，影视明星、公知大V依然是问答平台最早入场的主要答主，这些自带粉丝群的“知识布道者”的身份解释了各大“知识付费”平台的盈利模式，其核心并非知识而是回答者的身份。所以，关于“知识付费”能够促进知识传播或者改变教育资源分配状态的期待，几乎是无稽之谈了。

在“知识付费”这个打着知识旗号挣钱的模式里，收费的主体和它提供的内容，值得被认真审视。同样地，知识的习得绝非依靠消费，毕竟谁也不会相信，花199块听一年的《通往财富之路》，就真能致富。
　　名人明星违背诚信原则的获利“可撤销”

　　从表面上看，知识付费就像是一个公平合理的买卖合同：不特定的大众提出问题，答主则做出回答，并因此获得收入。有人说，这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行不行呢？恐怕还得看，这个“合同”究竟是怎么履行的，合不合法。事实上，在这个平台上，很多的答主（包括明星）答案趋向“娱乐化”，与之前的“知识”定位相去甚远。明星一方借助优势地位，违背约定来轻松“圈钱”，如此“合同”无疑有违诚信原则，也“显失公平”。按照法律规定，此类合同属于可撤销范围。

如果出现明星借知识付费模式的“圈钱”乱象，有没有人管呢？当然有，就是互联网问答平台。知识付费模式是在平台上运作的，明星回答问题后的“收入”，按照比例在平台和明星之间分配。姑且不论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赋予互联网平台的监管责任，一旦出现损害不特定公众权益问题时，应采取相应措施“制止”，就权利与义务相一致而论，平台既然收了“好处”，就应加强管理监督，也应承担起损害赔偿方面的连带责任，而不能置身度外、隔岸观火。
（推荐者注：本文来自新京报-分类-评论2017年4月14日，作者：纪如泽、欧阳晨雨）
（注：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2017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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